
【法官说法】

本案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 修订后， 闵行法院适

用该法律规定保护妇女权益的又一

生动实践。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进一步扩展

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 不

再限于家庭成员， 为更大范围内的

受害群体提供了权利救济的法律依

据。

本案中， 法院支持了申请人提

出的“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住所

100 米范围内从事影响申请人生

活、 工作的活动” 的请求， 这种明

确空间距离的禁止令， 是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相关

规定的具体运用， 能够更有效地将

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进行物理隔离， 防止

骚扰行为的再次发生， 为申请人提供了

更具操作性的保护。

法官提示： “喜欢你， 才想见你”

“只是沟通一下都不行吗？” ———这些看

似“深情” 的说辞， 若建立在无视妇女

意愿、 持续侵扰妇女生活的基础上， 就

已不再是“追求”， 而可能已构成骚扰。

如果妇女的生活因这样“执着” 的追求

已不堪其扰， 请及时报警、 固定证据，

并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真正

的感情始于尊重， 而非自我感动式的纠

缠。 尊重他人， 是情感交往的前提； 遵

守法律， 是每个人的行为底线。 当“追

求” 越界成为骚扰， 司法将是每一位妇

女最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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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婷

疫情期间曾互相帮衬的邻居， 却成了纠缠她 4 年的噩梦

……家住闵行的姑娘小云， 就摊上了这样一桩烦心事。 从

2022 年起， 她的邻居阿豪因为对小云心生好感展开执着“追

求”， 尽管小云多次报警、 明确拒绝， 但阿豪却仍持续蹲点、

尾随， 让小云和家人都备受折磨。

男子为求爱蹲点、尾随女邻居四年
闵行法院签发保护令，划定100米“安全距离”

千万“楼王”采光被防火墙遮挡
法院：开发商未如实告知不利因素，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就这一起

因长期纠缠、 骚扰而引发的人身安全

保护令案件作出裁定。

依法向申请人小云 （化名） 签发

了保护令， 明确禁止被申请人阿豪

（化名） 的骚扰、 跟踪行为， 并划定

了 100 米的“安全距离”。

小云现年 30 岁出头， 与阿豪住

在相邻的两个小区。 疫情期间， 两人

曾因为互相帮忙有过交集。

从 2022 年开始， 阿豪对小云心

生好感， 由此展开了长达四年的“追

求”。 尽管小云多次明确拒绝， 阿豪

依旧每天在她家楼下长时间守候， 只

为趁她进出时见上一面、 说几句话。

为了能“沟通”， 他不仅蹲点、

尾随， 还曾找到小云的父母， 试图请

他们代为转达心意。 然而， 这样的

“求爱攻势” 让小云难以接受， 无奈

之下小云多次报警， 可阿豪每次被警

方批评教育后， 仍我行我素。 面对这

种“甩不掉” 的纠缠， 小云和家人的

生活被彻底打乱， 精神上也备受折

磨。 最终， 她决定向法院求助。

小云认为： 阿豪这种长期、 持续

的蹲守、 尾随行为， 严重侵扰了自己

和家人的正常生活， 让自己生活在恐

惧之中。 尽管多次报警、 明确拒绝，

阿豪仍纠缠不休。 其行为已超出正常交

友或追求的界限， 因此申请法院签发人

身安全保护令， 禁止其再行骚扰、 跟

踪， 并禁止其出现在小云住所 100 米范

围内。

但对此， 阿豪却辩称： 自己作出这

些行为仅仅是因为对小云的好感， 行为

方式上或许欠妥， 但本意并不是为了骚

扰。 同时阿豪称， 也愿意尊重小云的诉

求， 承诺未来不会刻意出现在对方面

前。

闵行法院经审查认为， 国家保障妇

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和人格权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 禁止以恋爱、 交

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 离婚之

后， 纠缠、 骚扰妇女。 本案中， 阿豪的

行为虽然源于“好感”， 但其长达四年

的“求爱” 行为， 已远远超出正常追求

或社交的范畴， 对小云的生活造成了实

质性的负面影响， 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

“纠缠、 骚扰” 行为。 因此， 法院依法

作出裁定： 禁止被申请人阿豪骚扰、 跟

踪、 接触申请人小云及其直系亲属； 禁

止被申请人阿豪在申请人小云住所 100

米范围内从事影响申请人小云生活、 工

作的活动。

该裁定目前已生效。

□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陈诗若 胡清正

本报讯 花一千万元购买的“楼

王”， 预看房时却发现三个房间的采

光均被防火墙遮挡。 购房者要求开发

商赔偿， 并诉至法院。 近日， 普陀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采光权引发的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21 年 12 月， 张女士获得某新

开楼盘选房资格。 户型图显示， 东边

一套房屋有三个房间东侧开窗， 视野

开阔， 采光效果较好， 于是张女士选

中， 并于 2022 年 6 月与开发商签订

《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房屋总价

1 千余万元。

2023 年 10 月， 张女士和其他业

主进行预看房， 发现东边套房屋的厨

房、 客厅、 卫生间的窗户外侧均被防

火墙遮挡， 严重影响三个房间的采光

和通风效果。 业主们翻看当初买房时

收到的户型图广告、 记载楼盘重要不

利信息的“楼书”， 其中虽然提到部

分楼栋之间有防火墙， 但并没有记载

东边套外有防火墙。

受影响的业主们开始向开发商维

权， 要求对方对采光的缺失进行赔

偿。 开发商则表示， 东边套防火墙从

设计之初就存在， 必须建好才符合消

防标准， 并拿出建筑设计图和售楼处

当时的沙盘进行佐证。

双方协商不成， 张女士将开发

商诉至法院， 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

50 万元。

原告张女士认为， 开发商在销售房

屋时告知这栋楼是小区的“楼王”， 采

光、 景观均为小区内最佳， 因此她以

高于其他楼栋和同楼栋、 同楼层房屋

的价格购买了这套房子。 然而， 在合

同订立过程中开发商却故意隐瞒房屋

的真实情况， 导致她购买了使用功能

和价值缺失的房子。 虽然在设计图和

沙盘中显示， 东边套外确实有防火墙，

但普通购房者根本不会注意复杂的设计

图， 沙盘能起到的提示效果也有限， 购

房者基本都是从户型图和“楼书” 上了

解房屋。

被告开发商辩称， 房屋东外墙系按

照消防设计的强制性规范建造， 符合消

防规范， 不存在擅自变更规划设计的情

形， 且通过竣工验收； 其根据外墙存在

防火墙的实际情况， 如实制作了沙盘

图， 并在房产销售中心的显著位置公

示， 故张女士应知晓该楼栋外侧有防火

墙； 其依规综合考虑各项因素， 制定

“一房一价”， 张女士在购买时未对价格

提出异议， 以主观感受否定经多重因素

形成的定价机制，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

据， 故不同意张女士的诉请。

法院经审理认为， 因被告开发商未

如实告知案涉房屋的不利因素， 影响了

原告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 也影响了新

购商品房的整体使用功能和实际价值，

造成买受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故应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 据此， 综合合同履行情

况、 房屋现状等因素， 法院酌情认定被

告开发商赔偿张女士损失 20 万元。

开发商作为商品房项目的开

发主体， 有义务和能力披露所售

商品房的不足和瑕疵信息， 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 通过 《商品房买

卖合同》 《质量保证书》 《告知

书》 等书面形式对于影响居住体验

的瑕疵或涉及公共安全的不利因

素进行重点说明， 或者在沙盘模

型中显著标识可能影响采光通风

的规划特征。 本案中， 被告在销

售过程中向原告提供了小区 《公

告及告知书》 即“楼书”， 其中包

括“重要提示信息”， 载明部分相

邻楼幢之间设有防火墙， 但未包

括涉案东边套房屋。

“虽然沙盘显示涉案房屋所在

楼栋外立面与其他楼幢存在一定差

异， 但受制于尺寸比例， 难以苛求

买受人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该细

微差别作出精准辨识。” 本案承办

法官、 普陀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于

凯表示， “可以认定开发商未对涉

案房屋所在楼栋外部设有防火墙这

一不利因素进行充分提示， 损害了

购房者的知情权， 直接影响了其购

房决策， 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未能在缔

约阶段进行充分提醒和告知， 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同时， 法官表示， 购房是家庭重

大消费决策， 购房者需摒弃“只看宣

传、 轻信口头承诺” 的误区， 以审慎

态度做好全流程风险防范。 签约前，

要对意向房屋进行全方位实地核验，

重点核查户型结构、 采光通风、 小区

内部设施、 周边规划等细节， 不盲目

轻信“楼王” “最佳采光” 等宣传话

术， 主动向开发商索要并核对书面不

利因素告知文件， 对沙盘、 宣传广告

中的关键信息拍照留存； 签约时， 仔

细审阅合同条款， 确认房屋信息、 交

付标准、 违约责任、 不利因素告知等

内容均白纸黑字写入合同， 拒绝口头

承诺； 收房时， 若发现房屋存在主体

结构质量问题、 严重影响正常居住的

瑕疵， 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 可先

与开发商协商修复， 协商不成的， 凭

借购房合同、 宣传材料、 告知书、 验

房记录等完整证据链， 通过诉讼主张

修复、 赔偿损失甚至解除合同， 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